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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450/2021_2022__E4_BE_9D_

E5_AE_A1_E8_AE_A1_E5_c56_450543.htm 某县人民银行与某

县建筑公司签订建筑工程承包合同， 约定：由建筑公司承包

人民银行的办公楼建筑工程，实行包工包料等。工程于1994

年12月竣工并经验收合格后交付使用。工程造价经县建行审

定为280余万元，双方无异议。 不久，该县审计局对人民银行

办公楼工程决算进行审计，结论为：建筑银行审定的工程造

价多计24万余元，应予审减。 审计局做出处理决定：限期由

人民银行向建筑公司收回多计款。 1995年1月，该建筑公司又

承包了人民银行的宿舍楼建筑工程。在工程完工办理结算时

，人民银行以执行审计局的决定为由，从应付建筑公司的工

程款中扣除了办公楼多计工程款24万余元。 法院接此案经审

理，判决人民银行退还扣除的工程款24万余元。 [ 律师点评]

本案涉及到的关键问题是合同关系的一方当事人有无权利依

据审计决定自行扣留合同款项。 一、人民银行和建筑公司在

建筑工程承包合同这一关系中，其地位的平等的，双方享有

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应以合同为依据进行判定。 二、审计机

关与被审计单位之间是一种审计行政法律关系，审计机关的

审计监督行为只对被审计单位产生法律约束力，对其他单位

并不产生法律约束力。由于建筑公司不是审计对象，故并不

存在对审计决定有招待执行义务和审计决定不服的问题。 三

、审计局对建设银行审定过的工程造价进行审计，如发现工

程造价计算有错误，应向建设银行提出建议，由建设银行决

定是否复审。建设银行复审后，如认为原审定的工程造价计



算确有错误，应通知工程各方按复审后的工程造价进行解决

结算，并应给各方申请复审的权利。如果工程各方不能按复

审工程造价解决结算问题，则可通过诉讼程序再次进行工程

造价鉴定来解决最终结算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

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